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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
信息公示表

（D3YN202405190029）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27 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3YN202405190029

投诉人反映：昆明市五华区莲华街道江北农贸市场附近小马烧烤等烧烤摊噪声

和油烟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办结目标
整治江北农贸市场附近小马烧烤等商贩占道经营和噪音、油烟污染行为，保障

小区周边市容环境干净整洁。

整改措施

（一）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依照职能职责，对噪声扰民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社区民警约谈烧烤摊商户，对高声喧哗的食客进行文明劝阻，降低烧烤摊噪声

对附近居民的影响。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联合社区居委会、物业公

司长效监督商户规范经营，持续督促商户对就餐人员进行文明劝导，加强餐厅

管理，在 22:00后，严禁大声喧哗，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生活噪音管理。

（二）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导莲华街办事处对辖区内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监

督管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对社会生活噪音管理，采取“定人定岗跟踪监

管+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从早 7时至晚 22时不间断加强执法巡查，加大巡

查管控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店外经营行为。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依照

职能职责，要求商户按规定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并定期清洗，建立油烟净化设备

清洗维护台账，降低餐馆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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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华区莲华街道办事处社区联合辖区民警约谈五华区撒琼香小吃店店主

和房东，建议转型或搬迁到合适经营的地方，对门面进行转型出租。并且在后

续铺面租赁过程中严格进行筛选，不再租赁给从事有油烟和噪声等隐患的经营

者。

整改主要

工作成效

（一）2024年 5月 20日，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联合整治。

通知物业督促商户文明经营，对就餐人员进行文明劝导，加强餐厅管理，在 22:00

后，严禁大声喧哗。5 月 21日、5 月 22 日、5月 23日晚间复查，建水特色烧

烤西门手工豆腐、建水西门烧豆腐、昭通特色小肉串、串烧王已按要求规范经

营。

（二）2024 年 5 月 20 日，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开展联合整治，取缔占

道经营行为。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依照职能职责，已要求商户按规定使

用油烟净化设备并定期清洗，问题整改后营业。5月 21日、5月 22日、5月 23

日晚间复查，建水特色烧烤西门手工豆腐、建水西门烧豆腐、昭通特色小肉串、

串烧王已按要求规范经营。

（三）5月 22日，五华区莲华街道办事处约谈小马烧烤店房东和店主，建议转

型或搬迁到合适经营的地方，现小马烧烤店已停止营业，房东已承诺终止租赁

合同，并对门面进行转型出租。

自查自验

和市级验

收情况

（一）自查自验情况。2024年 10月 17日，五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五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莲

华街道办事处组织了自查自验。经查阅资料和现场复核，整改措施已落实，问

题已解决，同意通过自查自验。

（二）市级验收情况。2026 年 3 月 26日，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组织验收组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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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件进行市级验收，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市级

验收。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华山西路 1

号五华区机关大楼 416办公室。联系人员及电话：王腾达，132600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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